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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 传闻简述 

2016年 7 月 11日，有媒体发表了《洛阳钼业被爆隐瞒重大纠纷 

涉嫌信披严重违规》记者署名文章（以下称“报道”）。 

该文章对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与栾川县成凌钼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凌公司”）的“纠纷”及

相关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报道，质疑公司隐瞒与成凌公司的纠纷，涉

嫌信息披露严重违规。 

二、澄清声明 

公司董事会获悉后，针对上述报道事项进行了调查、核实，现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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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情况澄清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公司已于《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

股票招股说明书》中如实披露与成凌公司的纠纷 

根据《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

股说明书》，2008年12月30日，成凌公司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，诉称公司在成凌公司主要采矿区上方建设万吨选矿厂，直接压

覆其矿区钼金属仅第一期工程计算2,083吨，致使成凌公司减少可得

利益1.3亿元。该项诉讼由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并于2009年7

月6日开庭审理。2011年10月8日，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出具了

(2009)洛民一初字第17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驳回成凌公司的起诉；2011

年10月17日，成凌公司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；2012年3月

26日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成凌公司的上诉申请，河南省高级人

民法院作出的该民事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（二） 公司收到明确与成凌公司纠纷中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政府函

件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，存在争议 

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于2015年10月13日向洛阳市人民政府发出《河

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商请做好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选矿

厂压覆栾川县成凌钼业有限公司矿产资源补偿问题的函》，栾川县人

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0日向公司发出栾政函[2015]17号《栾川县人民

政府关于做好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厂压覆栾川县成

凌钼业有限公司矿产资源补偿问题的函》(以下简称“栾政函[2015]17

号文”)，对《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商请做好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



3 

份有限公司选矿厂压覆栾川县成凌钼业有限公司矿产资源补偿问题

的函》进行转发，并据此认为洛阳钼业扩建万吨选矿厂压覆成凌公司

的矿产资源，应依法办理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手续，栾川县人

民政府协调双方尽快达成赔偿协议，同时，扩建万吨选矿厂存在违法

占地问题。 

公司对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《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商请做

好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厂压覆栾川县成凌钼业有限

公司矿产资源补偿问题的函》以及栾川县人民政府出具的栾政函

[2015]17号文中关于“压覆成凌公司矿产资源”、“违法占地”的认

定有不同理解，因此，公司于2016年1月7日向洛阳市人民政府就栾政

函[2015]17号文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 

洛阳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3月1日作出洛政复决字[2016]第22号

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认为，栾政函[2015]17号文是将河南省国土资源

厅《关于商请做好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厂压覆栾川县

成凌钼业有限公司矿产资源补偿问题的函》转给栾川县人民政府，该

转办行为并未对公司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，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(五)项规定的受理条件，驳回

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。 

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栾政函[2015]17

号文提起行政诉讼，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该项行政诉讼正在进行过

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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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公司未因与成凌公司的纠纷受到行政处罚，与成凌公司

的纠纷亦未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

就公司与成凌公司的纠纷，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《关于商请

做好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厂压覆栾川县成凌钼业有

限公司矿产资源补偿问题的函》以及栾川县人民政府出具的栾政函

[2015]17号文均未构成行政处罚决定，且在相关行政程序中也未就

“赔偿”金额明确。 

2012年3月26日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成凌公司的上诉申请

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公司未因与成凌公司的纠纷受到行政处罚，与成

凌公司的纠纷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，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。 

三、重要提示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公司发布的所有信息以在指定媒体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

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


